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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2019年度无锡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申报的通知
　　
锡科事〔2019〕71号
 
各市（县）、区科技局，经开区经发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企业研发机构建设，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积极推动行业进步和产业升级，现组织开展2019年度无锡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申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类别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此项目为指导性项目，根据评分情况择优立项。
　　二、申报对象
　　在无锡市（含江阴市、宜兴市）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拥有较好的工程技术研究人才队伍和条件，具备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和行业服务能力的企业。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型企业和经过区级先期培育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是无锡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单位不得重复申报）。
　　三、申报条件
　　1、申报企业符合国家、省及我市的产业政策，有明确的研究开发（设计）方向、具体研究内容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在相关行业研发能力强、技术水平高和工程化实践经验丰富；项目名称冠以“无锡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所从事的产业技术领域或方向；
　　2、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不低于5000万元，R&D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原则上不低于2%；
　　3、企业拥有一支20人以上有较高水平专门从事技术开发或工程化研究的队伍，有1-2名以上领军型人才；
　　4、企业有一定数量专业技术领域的研发装备，原价值达200万元以上，基本具备工程技术试验条件和相对集中的研发场所，经充实完善后，能够承担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和开放服务；
　　5、企业应在相关产业领域中具有一定技术优势和特色业务，近3年拥有新药证书、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自主知识产权成果不少于3件；
　　6、项目新增投入原则上不低于500万元；
　　7、鼓励各市（县）、区主管部门先期培育支持建设。
　　四、申报要求
　　1、加强组织。请各市（县）、区科技主管部门围绕本地区特色产业和骨干行业转型发展需求，以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推进企业研发机构建设为目标，加强项目组织工作，切实推动有市场规模、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开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各类企业研发机构的建设。
　　2、严格把关。各市（县）、区科技主管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认真审查申报单位的承担能力、资信状况、运行状况、申报材料真实性与完整性等；项目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及项目主管部门在申报项目时应出具信用承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在项目申报和立项过程中有弄虚作假、冒名顶替、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不良信用行为的，一经查实，将记入科技信用档案，并按相关计划管理办法严肃处理。
　　五、其他事项
　　1、申报材料统一用A4纸打印，按《无锡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相关附件，顺序装订成册（胶装，一式两份），签字盖章送至各市（县）、区科技主管部门，材料报送地点和受理截止时间请与各主管部门联系。
　　2、各市（县）、区科技主管部门审核盖章后将项目正式申报材料（一式两份）报送至市科技局科技事业和条件处，材料受理截止时间为5月31日（周五）17:00前。同时将《无锡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申报汇总表》（另发）电子版反馈我处。
　　六、市科技局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科技事业和条件处  万  磊
　　电  话：81821884；
　　地  址：无锡市观山路199号市民中心5号楼638室；
　　邮  箱：813syc@163.com。
　　七、各市（县）、区科技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江阴市科技局
	王黎君
	86861536

	宜兴市科技局
	刘  黎
	87986293

	梁溪区科技局
	叶  飞
	83158953

	锡山区科技局
	俞  伟
	88212135

	惠山区科技局
	吴振兴
	83597000-87407

	滨湖区科技局
	许月芳
	81178558

	新吴区科技局
	徐宏浩
	81890894

	经开区经发局
	王  晔
	80580065


附件：无锡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无锡市科学技术局
 2019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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